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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合同书
甲方：淮滨县自然资源局

乙方：郑州蓝图土地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淮财磋商采购-2026-15中标结果和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委托乙方承担“淮滨县耕地

过渡期处置方案编制工作”,并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项目名称

淮滨县恢复类耕地潜力调查评价工作项目(淮财磋商采购-2026-15-2)。

第二条 项目地点

淮滨县境内。

第三条 项目任务内容

淮滨县耕地过渡期处置方案编制工作(二标段)内容主要包括：资料

收集整理分析、制作工作地图、外业调查评价、县级成果汇总上报、上报

市级审查、整改图斑实地举证上报及验收。详细如下：
序号 工作阶段 工作项目 数量 单位

1 资料收集整理分析 根据省级下发县区图斑，转换图斑格式，上传系统，
生成外业核查系统识别范围线。 1366 点

2 制作工作地图 17个乡镇(办事处)外业调查图件打印 17 张
对下发地块进行实地调查，判读地块实际地类和地上

3 外业调查评价
附着物情况，咨询相关部门处置情况，对相关问题核
实并定性。包括中原云系统上传4个方位照片；系统

1366 块

审查、填报、修改补拍；编制调查报告。

4 县级成果汇总上 报 建立县域耕地过渡期处置方案数据库及方案编制 1207 平方
公里

5 上报市级审查 上报、审查淮滨县耕地过渡期处置成果，成果资料报
市级审查修改。

1 次

至2035年，5年过渡

6 期内整改图斑实地举 对下发地块进行实地调查，判读地块实际地类和地上

证上报及验收
附着物情况，对相关问题核实并定性。 1100 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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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技术标准及编制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。

3、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。

4、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5年印发《关于优化年度国

土变更调查规范调查成果应用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(2025)128号)。

以上文件如遇国家颁行新标准的，应依具体项目实施时国家颁行的最

新技术标准及编制依据提供技术服务，满足具体项目合法合规实施。

第五条 项目服务费及支付方式

1、项目服务费

依据淮滨县耕地过渡期处置方案编制工作项目(项目编号：淮财磋商

采购-2026-15-2)中标通知书，项目共需支付乙方技术服务费人民币：肆

拾捌万玖仟元整(￥489000.00元)。

2、支付方式

提交成果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拨付乙方项目技术服务费：肆拾捌

万玖仟元整(￥489000.00元)。

第六条 项目进度

自合同签订后，根据上级和甲方要求期限完成合同约定任务内容。

第七条 甲方义务与责任

1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和提出技术要求。

2、为乙方工作提供方便条件和进行必要的配合。

3、合同签订后，如甲方擅自终止合同，甲方按已完成工作量支付项目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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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乙方义务与责任

1、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时组织人员进行作业。

2、乙方应当根据有关规程规范要求按合同完成本项目。

3、因乙方原因，产品质量不合格时，责任由乙方承担，并负责返工达到

合格。

4、合同签订后，如乙方擅自终止合同，乙方向甲方支付项目总价款的10%

的违约金。

第九条 其他事宜

1、在合同生效期间，工作内容根据上报要求变化时，相关事宜由甲、乙

双方协议解决。

2、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3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壹份，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 方：淮滨县自然资源局

法人或代理人：级1解

乙 方：郑州蓝图土地环境规划设

计有限公司

法人或代理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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